
主项 子项 必备 容缺 取消

1
行政
奖励

对经济普
查中表现
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
给予表彰
和奖励

对经济普
查中表现
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
给予表彰
和奖励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
令第415号）第三十四条对在经济普查工作中
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各级经济
普查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

市级
国家基
本目录

20 20 1

《全国
经济普
查条例
》

2
行政
奖励

对经济普
查违法行
为举报有
功的单位
和个人给
予奖励

对经济普
查违法行
为举报有
功的单位
和个人给
予奖励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
令第415号）
第三十七条各级经济普查机构应当设立举报电
话，接受社会各界对经济普查中单位和个人违
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
奖励。

市级
国家基
本目录

20 20 1

《全国
经济普
查条例
》

3
行政
奖励

对农业普
查中表现
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
给予奖励

对农业普
查中表现
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
给予奖励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国务院
令第473号）
第三十六条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忠于职守，坚
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
予奖励。

市级
国家基
本目录

20 20 1

《全国
农业普
查条例
》

4
行政
奖励

对农业普
查违法行
为举报有
功人员给
予奖励

对农业普
查违法行
为举报有
功人员给
予奖励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国务院
令第473号）
第四十一条普查办公室应当设立举报电话和信
箱，接受社会各界对农业普查违法行为的检举
和监督，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市级
国家基
本目录

20 20 1

《全国
农业普
查条例
》

统计部门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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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
奖励

对人口普
查中表现
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
给予表彰
和奖励

对人口普
查中表现
突出的单
位和个人
给予表彰
和奖励

【行政法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国务院
令第576号）
第十条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忠于职守、坚持原
则，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市级
国家基
本目录

20 20 1

《全国
人口普
查条例
》

6
行政
奖励

统计先进
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
奖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
则》（国务院令第681号，2017年4月12日国
务院第168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7年8月1日
起施行。）
　第三十五条　对在统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
（2017年7月27日修正）
第三十七条 对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统计
人员，由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单位给予表
彰和奖励：（一）在完成规定的统计调查任
务，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的；（二）在统计分析、统计预测、
统计监督、统计信息和咨询服务方面做出优异
成绩的；（三）在改革与完善统计制度方法、
统计调查体系、统计核算体系，进行统计科
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有创新，并取得显
著效果的；（四）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
作斗争事迹突出的；（五）在开展统计专业培
训中有重要贡献的；（六）在统计法制宣传教
育方面成绩突出的；（七）执行国家统计保密
规定成绩显著的；（八）在其他统计活动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

市级
省政府
权责清

单
20 20 1

《中华
人民共
和国统
计法实
施细则
》
《辽宁
省统计
管理条
例》



7
其他
行政
权力

统计调查
（普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
6月27日修订）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设立国家统计局，依法组
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统计工作。
国家统计局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的派出调查机
构，承担国家统计局布置的统计调查等任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
乡、镇人民政府设置统计工作岗位，配备专职
或者兼职统计人员，依法管理、开展统计工
作，实施统计调查。
第三十条  统计人员进行统计调查时，有权就
与统计有关的问题询问有关人员，要求其如实
提供有关情况、资料并改正不真实、不准确的
资料。
统计人员进行统计调查时，应当出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颁发的工作证
件；未出示的，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调查。
【行政法规】《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
令第415号，2004年9月5日颁布）
第三条　经济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
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
原则组织实施。
【行政法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国务院
令第473号，2006年8月23日颁布）
第三条农业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
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实施。
【行政法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国务院
令第576号，2010年5月24日颁布）
第三条第一款 人口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
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
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

市级
省政府
权责清

单
20 20 1

《中华
人民共
和国统
计法》
《全国
经济普
查条例
》
《全国
农业普
查条例
》
《全国
人口普
查条例
》


